西吉县审计局“审计组审核+业务科室复核

+法规审理+局务会议审定”四级把关制度
局务会议审定


参会人员对审计报告查出的每个问题逐一进行讨论，充分发表意见，全面审查审计定性依据、审计评价、法规运用和审计建议等具体内容，对部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，确保形成高质量的审计报告，切实防范审计风险，提升审计质量。








法规审理


法规审理室对审计通知书、调查了解记录、审计实施方案、审计证据、审计底稿、征求意见稿、审计报告等程序性文件，对审计报告所反映的重大违规、违纪问题及有关重要审计事项，对审计报告中的问题定性及处理处罚所引用的法律法规进行核实。





业务科室复核


审计组审核后上报审计项目所属业务科室进行审核，业务科室将复核修改后的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书等审计项目材料连同书面复核意见，报送审理机构审理。





审计组审核


审计组组长应当确认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证据已经审核，并从总体上评价审计证据的适当性和充分性。审计组根据不同的审计目标，以审计认定的事实为基础，在防范审计风险的情况下，按照重要性原则，从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效益性方面提出审计评价意见。








